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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(簡稱香港特區政府)一直致力維持一個對各行各業、不論其大

小，均有利營商和發展的環境。為此，政府保持一個簡單、穩定和低的稅制，以及

一套流暢的政府政策制度和簡化的行政程序。此外，政府亦對經濟體系的干預減至

最少，並為企業和其他經濟活動提供有效的基礎建設。

然而，在香港營運的所有企業，都必須遵守由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(簡稱環保

署)及其他有關部門所訂立的法定環保要求。由於環保問題日顯重要，遵守環保法例

及達致良好的環保表現，已不單是企業營運的先決條件，而在某些情況下亦可為企

業帶來商機。

中小型企業*(簡稱中小企)乃香港經濟的重要骨幹，他們佔企業總數的98%以上，並

僱用私營企業工作人口總數的60%以上**。不過，中小企通常都只有有限的資源來

應付現今的營商環境，而複雜和具技術性的環保法例更可令中小企百上加斤。

理解到中小企的限制和困難，香港特區政府已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框架下，提供了多項

支援服務，以協助企業發揮潛能。這些支援服務可概括為幾個主要範疇，包括 (1) 營

商環境；(2) 中小企融資；(3) 人力資源；(4) 科技應用；(5) 市場拓展；(6) 資訊流

通；(7) 品質支援；(8) 實質基建；以及 (9) 環保支援。

在環保支援方面，香港特區政府已建立一套完整、清晰和高透明度的環保法例和要

求，並同時提供目前最先進的環保基礎建設。 

縱使有優良的法例和基建，企業仍然需要在環境保護方面擔當重要角色，他們應該

充份掌握環保要求，並採取行動落實這些要求。為此，環保署主動製作這本簡潔易

用的錦囊，以協助企業瞭解及有效執行其環保、企業及社會責任。

第        章

引言

注釋：

* 	 根據工業貿易署，一家中小企是指在香港僱用少於100人的製造企業，或者是在香港僱用少於50人的非製造

企業。

** 	工業貿易署於2006年6月發表的數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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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製作此錦囊？它可以如何幫助我?

本錦囊的目的是為香港的環保法規要求和基建，提供清晰的說明及一致的解釋。因

此，它旨在協助各工商業確保其業務運作，能完全符合甚至超越環保法例的規定。

透過閱覽本錦囊，你將會瞭解到怎樣才能符合環保法例的要求，以及如何將有關工

作融入你日常的業務運作中，而不會做成太多干擾。

本錦囊主要為中小企而設，但文內的資訊卻同樣適用於大機構。

如何使用此錦囊？

本錦囊的設計及結構

本錦囊是從企業的角度來製作的，旨在協助讀者，理解在各

個業務生命週期階段的基本環保要求和基建。 

本錦囊的各章節，對主要的環保資訊作出了全面的概述和重點介紹：

·	第2章簡介香港的環保法例和基礎建設。

·	第3章闡述通用於香港各行各業的一般環保要求，並按典型的業務生命週期的各階

段，即業務規劃、開創、營運管理及撤離，來將資料分類。

·	第4章闡述只適用於特定行業的額外環保要求，即附加於第3章所述的一般要求。

·	第5章簡介超越法例所需的環保要求。

本錦囊另有一個更詳盡版本(即更詳細的第6和第7章，以及新加的第8章和附錄辛)，

載於光碟版內，亦可從環保署的網頁中取得：www.epd.gov.hk

�

http://www.epd.gov.hk


��

使用本錦囊的路線圖

以下是說明如何使用本錦囊的路線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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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覽提示

為了讓讀者更有效閱讀本錦囊，因此採用了合適的視像工具來突顯和區分不同資

料。在本錦囊中，利用下列各種資料匣來表示不同特性的資訊：

資料匣的種類	 資料的特性

	 這 種 資 料 匣 表 示 法 定 要 求 ， 

	 讀者必須認識和遵守。

	 這 種 資 料 匣 表 示 非 法 定 、 但 

	 卻 有 用 及 有 參 考 價 值 的 要 

	 求 ， 例 如 提 示 、 良 好 作 業 方 

	 法 、 應 該 做 及 不 應 該 做 的 事 

	 項等。

	 這 種 資 料 匣 表 示 有 用 的 事 實 

	 或 數 據 ， 作 為 資 訊 提 供 

	 之用。

	 這 種 資 料 匣 表 示 可 閱 讀 的 附 

	 加 參 考 資 料 ， 而 這 些 資 料 則 

	 詳 列 於 本 錦 囊 光 碟 版 內 的 附 

	 錄辛。

如何取得有用的參考資料？

香港擁有一套完整和高透明度的法律制度，因此，各行各業都可以從不同渠道獲得

環保法例和相關指引的資訊。這些渠道包括： 

·	香港律政司的雙語法例資料系統(www.legislation.gov.hk)。

·	由相關政策局及政府部門，如環境保護署、工業貿易署、規劃署、渠務署等出版

的指引及參考資料。

此外，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，如工業貿易署、投資推廣署、香港貿易發展局等，均

有提供多種資源，以支援在香港營商的企業。

 

延伸閱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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